e R VAL RN SN s

114# & & 8.3 % 127695

it %
- N ERARTFEARTEAITERRHE FEBILE A 2
oAt R 2 1L B9 £ SR RGREAEA T AT
Mirima s AR AA L FEE20p 2 BPFR A

Pk 1R 2% o
B L ST = LY
G)@%ﬁ&mﬁﬁﬁ?g BRI R R
EYRE e o A a%’““fkrjﬁ%ﬁz x+3L 0 &
AFTE 120,000~ 5 0 ¥ R E L2 L A JRE &
AN RITE SR - E2 p A AL o
(Z)REHp T H* A2 mPRr FLEFHALPF
(Rt I S LA (LR
wﬁaﬂ,vfﬂu@ﬁﬁg > A& pIEP A
FlepHepde REREHE @H6B ()P
ﬁi%%?ﬁﬁ@iw’ﬁﬂﬁﬁnuii y%ﬁ&@
VNG sk B EAISE A 2203 {9
(Z)¥ ZH{HpHTERP- T HEHF R .ig&ﬁmxﬁ_ £ PF
TS 2RI o
(e )iEGAAMERD ARI42087 01p TR EGHFH
ik iz 5w T A £80,657 % dogir FARarom 2 14
E K& BRSEA - s mﬁﬁﬂ#\sﬁ» » BAERA R

£



el d REA P REZVFHFTE
(T)rEthrhipd- 2Bz 28 F 3 Wi RiFi=
oo AR 24 B :%u;& «?i;frgz;z‘aiBOS
2R R BRrPEFLHEL o
=~ BAEA R %ﬁPF'&P\ R IP%A (ERTSEREN K £ &
‘it s 2 FEEGER B le o
v & E @] 114 = 12 3 17 2
RFRDEERT OPEs
j;},Ly,/E I kB N LN o
- SR ARBERBLAFPERGEN 0 §
B 5’{—?%»;}3 °
~

-'\\

\:

L
|
’

Q‘,\

T

N
~

J

N |
A~
™

oA RGNS EARI4ETI 3 (F4P) BT
 WE ARG LA A RO B - 20

oy FAEAEIED PN AIFF AR @ T A EE 2 o
J"lgu*#\@/z‘jéiir_ﬁﬁ“/{o

+
i %

114# & & 8F % 0127695
14

AE (Mg |AAMFEAL (JlAAEP [ JILAREP [ JILE
F- 55 B
001 |Ar& % |4+kiEss ~m|p A W14 |2 5Fp L | & L2.7T5%
BH7T~ | B £07%01p
A2
002 |A7& W |4+kiEse ~m|p X W14 | Z5Hp 2 | & L2.TTH%
40000 | &% £07201p
= A2
003 |A7& % |z ~m|p A W14|25%p L | & L2.775%
40000 |5 % E07201p
= A2



-

AE |\ AE ML ENEALD ENER L |ENEVDE
F 5 2 2 b

001 |A74 % |tk M |p A R4 Z5Hp L (G A B

657~ | & #0817 02p VLN i

A2 FEAIFT

2o

HpAg i - B

RN ik b

RAl5a ~

2. - L=2L%

002 |ATH % |fhEdsk M |p X RWIM4|Z2F5HP L |G B

40000 | F 4 #087 02p SRR

= A2 R

2oL o

HpAg i~ B

BOIR G ik b

RAlsa o~

-4

003 |AT4 % |+hEsk M| p A RIM4|ZFFP L (B> B

40000 | F 4 £087 02p SRR A

~ Az I RAISFT

2oL 5

WAz 6 B
B2 Gk b
B % E A

s - L=21
~ — P

'él':
-+

P
i
m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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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114年度司促字第12769號
債  權  人 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吳佳曉  




債  務  人  陳學毅  


            林佳臻  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連帶給付新臺幣捌萬零陸佰伍拾柒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並連帶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    (一)緣債務人陳學毅前就讀慈明高中時，邀同債務人林佳臻為連帶保證人向聲請人訂借就學貸款共3筆，合計借款本金新臺幣120,000元整，並約定於學業完成或服兵役完成或休退學後滿一年之日起攤還本息。
    (二)依借據約定借用人倘不依期還本，付息或償付本息時，除應就遲延還本部份，自遲延日起按本借款利率計付遲延利息外，並就遲延還本付息部份，本金自到期日起，利息自付息日起，照應還金額，逾6個月(含)以內者，按本借款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6個月以上者，就超過6個月部份，按本借款利率百分之20計付違約金。
    (三)另依借據約定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或攤還本金時，即視為全部到期。
    (四)詎債務人陳學毅自民國114年08月01日即未依約履行債務，迄今尚欠本金80,657元及如請求標的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雖經聲請人一再催討仍逾期未還，債務人林佳臻為連帶保證人，自應負連帶清償責任。
    (五)本件係請求給付一定數量之金錢債務，茲為求清償之簡便，以免判決程序之繁雜起見，特依民事訴訟法第508條之規定，請求  鈞院核發支付命令。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4   年    12    月    17    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  楊順堯    
  註：一、嗣後遞狀均須註明案號、股別。    
      二、案件一經確定，本院依職權逕行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
          權人勿庸另行聲請。
      三、支付命令於中華民國104年7月3日（含本日）後確定者，僅得為執行名義，而無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。
      四、債權人應於5日內查報債務人其他可能送達之處所，以免因未合法送達而無效。
附表
114年度司促字第012769號
 利息：
		本金
序號

		本金

		相關債務人

		利息起算日

		利息截止日

		利息計算方式



		001

		新臺幣657元

		林佳臻、陳學毅

		自民國114年07月01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2.775%



		002

		新臺幣40000元

		林佳臻、陳學毅

		自民國114年07月01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2.775%



		003

		新臺幣40000元

		林佳臻、陳學毅

		自民國114年07月01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2.775%







 違約金：
		本金
序號

		本金

		相關債務人

		違約金起算日

		違約金截止日

		違約金計算方式



		001

		新臺幣657元

		林佳臻、陳學毅

		自民國114年08月02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份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



		002

		新臺幣40000元

		林佳臻、陳學毅

		自民國114年08月02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份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



		003

		新臺幣40000元

		林佳臻、陳學毅

		自民國114年08月02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份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







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
114年度司促字第12769號

債  權  人 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吳佳曉  





債  務  人  陳學毅  



            林佳臻  
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連帶給付新臺幣捌萬零陸佰伍拾柒元，及

    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並連帶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

    幣伍佰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

    院提出異議。
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
    (一)緣債務人陳學毅前就讀慈明高中時，邀同債務人林佳臻

        為連帶保證人向聲請人訂借就學貸款共3筆，合計借款

        本金新臺幣120,000元整，並約定於學業完成或服兵役

        完成或休退學後滿一年之日起攤還本息。

    (二)依借據約定借用人倘不依期還本，付息或償付本息時，

        除應就遲延還本部份，自遲延日起按本借款利率計付遲

        延利息外，並就遲延還本付息部份，本金自到期日起，

        利息自付息日起，照應還金額，逾6個月(含)以內者，

        按本借款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6個月以上者，就超過6個

        月部份，按本借款利率百分之20計付違約金。

    (三)另依借據約定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或攤還本金時，

        即視為全部到期。

    (四)詎債務人陳學毅自民國114年08月01日即未依約履行債

        務，迄今尚欠本金80,657元及如請求標的所示之利息、

        違約金，雖經聲請人一再催討仍逾期未還，債務人林佳

        臻為連帶保證人，自應負連帶清償責任。

    (五)本件係請求給付一定數量之金錢債務，茲為求清償之簡

        便，以免判決程序之繁雜起見，特依民事訴訟法第508

        條之規定，請求  鈞院核發支付命令。
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

    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4   年    12    月    17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 楊順堯    

  註：一、嗣後遞狀均須註明案號、股別。    

      二、案件一經確定，本院依職權逕行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

          權人勿庸另行聲請。

      三、支付命令於中華民國104年7月3日（含本日）後確定

          者，僅得為執行名義，而無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

          。

      四、債權人應於5日內查報債務人其他可能送達之處所，

          以免因未合法送達而無效。

附表

114年度司促字第012769號

 利息：

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利息起算日 利息截止日 利息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657元 林佳臻、陳學毅 自民國114年07月0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2.775% 002 新臺幣40000元 林佳臻、陳學毅 自民國114年07月0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2.775% 003 新臺幣40000元 林佳臻、陳學毅 自民國114年07月0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2.775% 

 違約金：

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違約金起算日 違約金截止日 違約金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657元 林佳臻、陳學毅 自民國114年08月02日起 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份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 002 新臺幣40000元 林佳臻、陳學毅 自民國114年08月02日起 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份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 003 新臺幣40000元 林佳臻、陳學毅 自民國114年08月02日起 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份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 



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114年度司促字第12769號
債  權  人 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吳佳曉  




債  務  人  陳學毅  


            林佳臻  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連帶給付新臺幣捌萬零陸佰伍拾柒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並連帶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    (一)緣債務人陳學毅前就讀慈明高中時，邀同債務人林佳臻為連帶保證人向聲請人訂借就學貸款共3筆，合計借款本金新臺幣120,000元整，並約定於學業完成或服兵役完成或休退學後滿一年之日起攤還本息。
    (二)依借據約定借用人倘不依期還本，付息或償付本息時，除應就遲延還本部份，自遲延日起按本借款利率計付遲延利息外，並就遲延還本付息部份，本金自到期日起，利息自付息日起，照應還金額，逾6個月(含)以內者，按本借款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6個月以上者，就超過6個月部份，按本借款利率百分之20計付違約金。
    (三)另依借據約定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或攤還本金時，即視為全部到期。
    (四)詎債務人陳學毅自民國114年08月01日即未依約履行債務，迄今尚欠本金80,657元及如請求標的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雖經聲請人一再催討仍逾期未還，債務人林佳臻為連帶保證人，自應負連帶清償責任。
    (五)本件係請求給付一定數量之金錢債務，茲為求清償之簡便，以免判決程序之繁雜起見，特依民事訴訟法第508條之規定，請求  鈞院核發支付命令。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4   年    12    月    17    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  楊順堯    
  註：一、嗣後遞狀均須註明案號、股別。    
      二、案件一經確定，本院依職權逕行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
          權人勿庸另行聲請。
      三、支付命令於中華民國104年7月3日（含本日）後確定者，僅得為執行名義，而無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。
      四、債權人應於5日內查報債務人其他可能送達之處所，以免因未合法送達而無效。
附表
114年度司促字第012769號
 利息：
		本金
序號

		本金

		相關債務人

		利息起算日

		利息截止日

		利息計算方式



		001

		新臺幣657元

		林佳臻、陳學毅

		自民國114年07月01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2.775%



		002

		新臺幣40000元

		林佳臻、陳學毅

		自民國114年07月01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2.775%



		003

		新臺幣40000元

		林佳臻、陳學毅

		自民國114年07月01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2.775%







 違約金：
		本金
序號

		本金

		相關債務人

		違約金起算日

		違約金截止日

		違約金計算方式



		001

		新臺幣657元

		林佳臻、陳學毅

		自民國114年08月02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份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



		002

		新臺幣40000元

		林佳臻、陳學毅

		自民國114年08月02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份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



		003

		新臺幣40000元

		林佳臻、陳學毅

		自民國114年08月02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份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








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
114年度司促字第12769號

債  權  人  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吳佳曉  





債  務  人  陳學毅  



            林佳臻  
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連帶給付新臺幣捌萬零陸佰伍拾柒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並連帶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
    (一)緣債務人陳學毅前就讀慈明高中時，邀同債務人林佳臻為連帶保證人向聲請人訂借就學貸款共3筆，合計借款本金新臺幣120,000元整，並約定於學業完成或服兵役完成或休退學後滿一年之日起攤還本息。

    (二)依借據約定借用人倘不依期還本，付息或償付本息時，除應就遲延還本部份，自遲延日起按本借款利率計付遲延利息外，並就遲延還本付息部份，本金自到期日起，利息自付息日起，照應還金額，逾6個月(含)以內者，按本借款利率百分之10，逾期6個月以上者，就超過6個月部份，按本借款利率百分之20計付違約金。

    (三)另依借據約定任何一宗債務不依約清償或攤還本金時，即視為全部到期。

    (四)詎債務人陳學毅自民國114年08月01日即未依約履行債務，迄今尚欠本金80,657元及如請求標的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雖經聲請人一再催討仍逾期未還，債務人林佳臻為連帶保證人，自應負連帶清償責任。

    (五)本件係請求給付一定數量之金錢債務，茲為求清償之簡便，以免判決程序之繁雜起見，特依民事訴訟法第508條之規定，請求  鈞院核發支付命令。
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4   年    12    月    17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 楊順堯    

  註：一、嗣後遞狀均須註明案號、股別。    

      二、案件一經確定，本院依職權逕行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

          權人勿庸另行聲請。

      三、支付命令於中華民國104年7月3日（含本日）後確定者，僅得為執行名義，而無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。

      四、債權人應於5日內查報債務人其他可能送達之處所，以免因未合法送達而無效。

附表

114年度司促字第012769號

 利息：

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利息起算日 利息截止日 利息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657元 林佳臻、陳學毅 自民國114年07月0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2.775% 002 新臺幣40000元 林佳臻、陳學毅 自民國114年07月0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2.775% 003 新臺幣40000元 林佳臻、陳學毅 自民國114年07月0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2.775% 

 違約金：

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違約金起算日 違約金截止日 違約金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657元 林佳臻、陳學毅 自民國114年08月02日起 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份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 002 新臺幣40000元 林佳臻、陳學毅 自民國114年08月02日起 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份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 003 新臺幣40000元 林佳臻、陳學毅 自民國114年08月02日起 至清償日止 逾期在六個月以內者依上開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份依上開利率百分之二十計算 



